皖 西 学 院
院教〔2025〕16号


关于印发《皖西学院贯彻<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
现将《皖西学院贯彻<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单项指标评分标准
2.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
3.《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缓测申请表


                                    皖西学院
                            2025年3月5日
皖西学院贯彻《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根据教育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为《标准》）《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等文件精神，结合本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标准》是国家学校教育的基础性指导文件和教育质量基本标准，是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激励学生积极进行身体锻炼的教育手段，是评价学生综合素质、评估学校工作发展的重要依据，也是学生毕业的基本条件之一。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皖西学院全日制本科学生（专升本学生除外）。
第三条  学生体质测试工作由教务处牵头，体育学院负责全校学生体质测试工作的具体组织和实施。
第四条  测试内容：
	测试指标
	评价指标
	权重
	备注

	身高、体重
	身高体重指数（BMI指数）
	0.15
	必测

	肺活量
	肺活量体重指数
	0.15
	必测

	1000 米跑（男）
800 米跑（女）
	1000 米跑（男）
800 米跑（女）
	0.2
	必测

	坐位体前屈
	坐位体前屈
	0.1
	必测

	一分钟仰卧起坐（女）引体向上（男）
	一分钟仰卧起坐（女）
引体向上（男）
	0.1
	必测

	50 米跑
	50 米跑
	0.2
	必测

	立定跳远
	立定跳远
	0.1
	必测


第五条  测试方式。采用教育部认证的体质测试仪器进行测试。
第六条  测试时间。每学年的第一学期、第二学期安排测试，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测试。每年的缓测、补测安排在下半年，在周末集中进行。
第七条  职责分工：
1.教务处负责提供学生学籍档案及学生毕业时将体质健康测试成绩纳入毕业审核。
2.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负责学生信息与物理卡号的对接工作。
3.后勤保障与基建处按照测试计划，安排医生到测试场地值班。
4.体育学院大学生体质测试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和实施学生各项目测试及测试数据整理、统计、上报等工作。并将学生测试成绩每学年报送教务处、学生处，同时反馈各二级学院。
5.各学院辅导员、分管学生副书记负责督促和通知学生参加测试，以及对申请免测、缓测学生进行预审核等工作。
第八条  学生因伤、因病或因残，可向大学生体质测试管理中心提交免予执行《标准》的申请表，但须提供近一年以内（从提交材料之日计算）三甲以上医院（含三甲） 出示的证明、病历等相关材料或残疾证，并经各二级学院、大学生体质测试管理中心审核通过后，可免予执行该学年《标准》测试（因残疾不能参加测试的可免予执行每学年《标准》测试），《免予执行<标准> 申请表》需存入学生档案。
第九条  学生因病、顶岗支教、专业实践活动或者出国交流学习时长超过一年以上（含一年），应向大学生体质测试管理中心提交暂缓执行《标准》的申请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各二级学院、体质测试管理中心审核通过后，可暂缓执行《标准》，参加回校后的缓测。
第十条  测试成绩评定。按《标准》评定学生体质测试学年总分，评定等级为（分值保留1位小数）：90.0分及以上为优秀，80.0-89.9分为良好，60.0-79.9分为及格，59.9分及以下为不及格。成绩不及格者，在本学年度准予补测一次，补测不及格，则学年《标准》成绩不及格。
第十一条  学生《标准》测试成绩评定每学年进行一次，按评定等级记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卡》；学生毕业成绩和等级，按毕业当年得分和其他学年平均得分各占50％之和进行评定，学生毕业时《标准》测试成绩总评达不到50分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学生可在弹性学制内回校参加补测，补测成绩通过(≧50分）者，学历、学位授予按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第十二条  学生当年体质测试达到优秀，体育课总评按90分及以上成绩录入；体测成绩达到良好，课外活动“健康跑”免跑。
第十三条  学校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卡》评定等级，为学生颁发《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证书》，分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等级。学生毕业时体测等级计入学生成绩大表。
第十四条  测试过程中发现学生作弊行为，取消当年体测成绩并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体质健康测试工作量计入教师监考费用。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校体育运动委员会负责解释，本方案自皖西学院2025级学生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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